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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與寶橋路交叉口處之中興路東

側，近年周圍北二高、捷運新店線各項重大建設陸續建立，已發展成

為人口集居之都市中心，該區位已不適合維持原工業使用。故於新店

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中經內政部決議附帶條件同意變更，並另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辦理，其後經土地權利關係

人依決議以「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決議「暫予保留，另案辦理」編號第十九案（部分乙種工業區變

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

地）案」（以下簡稱原變更主要計畫案）及「擬定新店都市計畫（原部

分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

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續辦，二案分別於民國 93 年 7 月 2

日及 93年 7月 5日發布實施，其後，該細部計畫案曾針對立體停車場

費用負擔歸屬辦理事業及財務計畫之變更，並於 97年 10月 31日發布

實施。 

前開兩案於 93年發布實施後，申請人依計畫書規定期限完成市地

重劃核定作業，建築工程亦已開始動工，惟其餘尚未進行建築工程之

商業區及住宅區土地，其開發涉及後續招商、發展定位及未來進駐廠

商實際所需建築施工程序，為使未來開發內容可掌握市場脈動及兼顧

開發品質，申請人依據計畫區開發進度狀況，並參考新北市近年工業

區變更案例調整開發時程，提出「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暫予保留，另案辦理」編號第十九案

（部分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修訂實施進度）案」（以下簡稱原變更主要

計畫案）及「擬定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

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

（修訂實質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以

下簡稱原擬定細部計畫案），酌予修正實施進度內容以符合實際現況與

未來發展所需，上述兩案已於民國 103 年 6 月 11 日及 103 年 6 月 12

日分別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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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3 年原變更主要計畫及原擬定細部計畫內開發期限之規定，

本計畫區應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2年內申請建造執照，即應於 105年 6

月12日前掛件申請；而商業區商用樓地板之使用執照須全數於民國109

年底前取得。 

申請人依 103 年原擬定細部計畫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進行

開發規劃，並於 102年 1月 17日掛件申請尚未開發之住宅區及商業區

建造執照，且於 106 年 7 月 6 日取得建照。然而，因近年不動產市場

發展狀況變化以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之「招商一條龍」政策，本

案針對開發定位進行調整，由原規劃之住商混合大樓改為純商場之開

發，以 103 年之原計畫規定期限為目標積極推動建造執照申請及建物

興建作業。惟興建過程涉及新冠肺炎來襲，本案帷幕牆元件於瀋陽生

產後，原訂運至馬來西亞進行組裝，卻於疫情爆發後，受限於馬來西

亞實施全國封鎖措施，導致申請人不得不另覓組裝基地，恐影響使用

執照取得時間。此外，103年之變更開發期限係配合商用樓地板比例之

調整，避免申請人僅先開發住用樓地板而影響到商用樓地板之提供，

而針對商業區商用樓地板取得使用執照訂定明確期限，現今本案開發

定位調整為純商場，且取得建照並積極施工中，商用樓地板之提供已

無疑慮，故已無規範商業區應先取得商用樓地板面積後始得領取住宅

用樓地板使用執照之必要。 

綜上所述，本計畫對於 103 年原計畫規定之開發期限實有必要配

合實際執行狀況所需進行調整，以確保本案商場得以興建完成，進而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及補足多樣化消費市場以促進經濟發展，故辦理本

次都市計畫變更。 

二、本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次變更細部計畫乃遵循變更主要計畫案發布實施內容之指導，

針對原擬定細部計畫案中涉及事業及財務計畫之相關規定進行必要之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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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一、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

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

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計畫性質 

本案係屬針對原細部計畫書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中相關涉及規定及

敘述進行變更，未涉及分區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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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位置 

本計畫區位於新店都市計畫東北隅，計畫區西側以中興路為界，

北側以寶中路為界，東側及南側止於其他既有工業區建築物。主要聯

絡道路為中興路及寶橋路，往北及往東可通往臺北市，往西及往南則

通往新店市區。 

 

圖 1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修訂
事業及財務計畫）案之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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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範圍包含新店區寶橋段 685地號等 17筆土地，總面積為

9.1647公頃。 

 
註：本案計畫範圍外都市計畫，依現行都市計畫內容為準 

圖 2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修訂
事業及財務計畫）案之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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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修訂
事業及財務計畫）案之地籍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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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計畫區土地清冊 
編

號 
鄉鎮市 地號 地號 

謄本面積 

(㎡) 

使用面積 

(㎡) 
土地所有權人 

持分

比例 

持分面積 

(㎡) 
備註 

1 新店 寶橋 685 8392.24 8392.24 
裕隆汽車製造

(股)公司 
1/1 8392.24  

2 新店 寶橋 686 16432.96 16432.96 
裕隆汽車製造

(股)公司 
1/1 16432.96  

3 新店 寶橋 687 14396.21 14396.21 新北市 1/1 14396.21 

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綠美化

環境景觀處 

4 新店 寶橋 688 5995.82 5995.82 新北市 1/1 5995.82 
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 

5 新店 寶橋 689 4627.14 4627.14 
裕隆汽車製造

(股)公司 
1/1 4627.14  

6 新店 寶橋 689-1 116.83 116.83 
宏達國際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1/1 116.83  

7 新店 寶橋 689-2 195.24 195.24 
宏達國際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1/1 195.24  

8 新店 寶橋 689-3 8004.52 8004.52 
裕隆汽車製造

(股)公司 
1/1 8004.52  

9 新店 寶橋 689-4 6365.57 6365.57 
宏達國際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1/1 6365.57  

10 新店 寶橋 689-5 1193.70 1193.70 
宏達國際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1/1 1193.70  

11 新店 寶橋 689-6 475.77 475.77 
宏達國際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1/1 475.77  

12 新店 寶橋 690 4196.96 4196.96 
裕隆汽車製造

(股)公司 
1/1 4196.96  

13 新店 寶橋 690-1 5596.53 5596.53 
裕隆汽車製造

(股)公司 
1/1 5596.53  

14 新店 寶橋 691 931.08 931.08 新北市 1/1 931.08 
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 

15 新店 寶橋 692 3995.30 3995.30 新北市 1/1 3995.30 
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交通局 

16 新店 寶橋 693 9797.34 9797.34 新北市 1/1 9797.34 

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綠美化

環境景觀處 

17 新店 寶橋 694 933.76 933.76 新北市 1/1 933.76 
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 

合計 916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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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區及周邊現況 

計畫區靠近寶中路與中興路口之商業區，目前已由宏達國際電子

(HTC)購入，作為其台北總部大樓辦公使用，其於商業區興建中；公園

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皆已開闢完成，其餘土地則尚在進行建築規劃設計

階段。 

計畫區周邊多為工業區及住宅區，中興路西側之工業區多以商

業、辦公使用為主；寶橋路南側之工業區則多為住商混合使用；寶中

路以東為新店榮工廠地周邊更新地區，已審定之主要計畫變更為產業

專用區，朝 2.5級產業及住商使用發展。 

 

圖 4  計畫區及周邊現況現況圖 



 

9 

 

肆、現行計畫內容 

本案現行計畫內容依 93年 7月 5日發布之擬定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

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

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97 年 10 月 31 日發布之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原

部分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

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修訂事業及財務計畫)案及 103 年 6 月 12 日

發布之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修訂實質計畫、

事業及財務計畫案規定辦理，其內容摘錄說明如下： 

一、變更位置、範圍與面積 

變更位置於新店都市計畫東北隅，中興路以東、寶中路以南、寶

中路以西及寶橋路以北之工七乙種工業區內。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範

圍，東側以中興路為界，北側以寶中路為界，西側及南側止於裕隆汽

車新店廠廠區為界，不含區內寶橋段 12地號等 1筆土地，變更面積為

9.1647公頃。 

二、變更內容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核算，變更為商業

區及住宅區皆屬第一級捐地標準，其捐地比例分別為 15%及 10%，合併

計算捐地比例為 12.87%，扣除捐贈土地後再規劃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另裡地寶橋段 12地號土地（仍維持乙種工業區）後續變更為商業區之

回饋皆由本案基地內吸收，故本案基地應捐贈土地及規劃公共設施用

地合計為 5.5601 公頃，最大可劃設商業區面積為 3.0771 公頃、最大

可劃住宅區面積為 2.4830公頃。依上述規定變更乙種工業區為商業區

3.0768公頃、變更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 2.4825公頃，變更為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合計 3.6054公頃。詳圖 4所示。 

三、開發方式 

本案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及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並由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成立自辦重劃會，辦理本計畫之各項開發事宜，惟

基地臨中興路側劃設之 3公尺計畫道路用地另由新北市政府(改制前臺

北縣政府）辦理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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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有關原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除開發時程外，其餘內容包含開發主

體及開發方式、事業及財務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管理維護計畫等均未

涉及變更，係依現行計畫內容為準。變更後開發時程內容如下： 

本計畫區業已完成重劃作業，區內建築開發時程規定如下： 

(一)建造執照：本案應於本次變更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2年內申請建

造執照，且商業區商用樓地板及住宅區尚未申請建造執照前，商

業區內住宅使用樓地板不得申請建造執照。 

(二)使用執照：商業區商用樓地板之使用執照須全數於民國 109 年底

前取得後，才得領取商業區住宅使用樓地板之使用執照，如未於

前述所訂之期限內完成辦理事項時，不得申請展延，新北市政府

得循法定程序檢討變更恢復原計畫為工業區，已完成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用地及代金均不予發還。 

 

圖 5  原擬定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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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考量市場環境變遷及環境衝擊，調整發展定位 

申請人依據 103 年原擬定細部計畫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進行開發規劃，於 106年 7月取得建造執照並於 12月申報開工，

截至內政部審竣前建築開發進度已完成屋頂板勘驗，惟本案鄰近

之新店中央新村北側區段徵收開發案於 106 年中完成土地點交，

可提供 22.3238 公頃之住宅區，近年出現密集推案情形，恐與本

案商業區原規劃之住商混合大樓造成競合，故本案調整發展定

位，配合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招商一條龍」專案輔導之指導，

朝向商場開發以滿足周邊地區及中央新村北側整體開發區進駐人

口之消費需求，增加商場樓地板面積約 10,601坪，有助於創造在

地就業機會及補足多樣化消費市場，預計增加 2,000 人之就業機

會及 50億營業額，並間接增加政府稅收。 

此外，本案商業區在 103年原規劃住商混合大樓因 50%允建樓

地板得作為住宅使用，引入之居住人口對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及交通系統勢必造成一定程度之負擔，配合所需設置地下停車位

數量，必須進行大規模深開挖至地下 5 層，調整為純商場後，無

居住人口進駐，所規劃之停車位需開挖樓層亦至地下 3 層，可有

效降低對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交通系統及環境品質之影響。 

表 2  商業區開發調整前後方案比較 

項目 
原方案(A) 

(住商混合大樓) 

新方案(B) 

(純商場) 
方案差異(B)-(A) 

用途 商場、住宅、停車場 商場、停車場 -- 

建築規模 地下 5層、地上 40層 地下 3層、地上 8層 -34層 

總樓地板面積 65,825坪 43,406坪 -22,419坪 

商場面積 21,599坪 32,200坪 10,601坪 

設計容積率 

(基準容積率

=440%) 

516.6% 439.62% -76.98% 

停車數量 1,274輛 825輛 -449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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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開發時程延長 

本案由於新冠肺炎來襲，本案帷幕牆元件於瀋陽生產後，原

訂運至馬來西亞進行組裝，卻於疫情爆發後，受限於馬來西亞實

施全國封鎖措施，導致申請人不得不另覓組裝基地，目前已確定

移至印尼進行後續作業，惟前開不可抗力之因素對於使用執照取

得時間造成直接影響。 

(三)建造執照已明確訂有工期時間，應回歸建築法有關建築期限規定 

本案已依 93年原計畫期限完成市地重劃作業，其中公共設施

土地產權業已依協議書捐贈予新北市(改制前臺北縣政府)，並均

已開闢完成；立體停車場亦於 99 年 6 月 30 日點交及移交與新北

市政府交通局，並於 99年 8月 5日完成移交清冊用印，顯示本案

應捐贈及興闢公設之義務皆已完成。此外，103年針對變更開發期

限係配合商用樓地板比例之調整，避免申請人僅先開發住用樓地

板而影響到商用樓地板之提供，而針對商業區商用樓地板取得使

用執照訂定明確期限，惟現今本案開發定位已調整為純商場，且

取得建照並積極施工中，商用樓地板之提供已無疑慮，故已無規

範商業區應先取得商用樓地板面積後始得領取住宅用樓地板使用

執照之必要。 

參酌其他工業區變更案之開發期限，多規定計畫發布實施後 3

年內申請建造執照、5年內完成公共設施工程建設，本案除公共設

施工程建設均已完成外，經申請人積極開發作為，商業區已取得

建造執照並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7 日申報開工(建造執照，詳附錄

一)，竣工期限亦已配合開發內容調整，由民國 115年 5月 7日(即

開工之日起 103個月)提前至民國 112年 7月 7日，故本次參酌建

造執照訂定之期限調整實施進度，規定商業區應於民國 112 年 7

月 7日以前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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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申請人於本案開發過程面臨市場大環境變遷，仍配合新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之指導迅速調整發展定位，並依序完成環境影響評估、都

市設計審議、交通影響評估、建造執照之變更；此外，本案面臨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導致帷幕牆元件組裝作業受阻之問題，也已迅速做出

應變，另覓得組裝基地續辦。 

前述問題之處理及因應，皆可展現申請人積極解決問題之態度以

及實踐本開發案之決心。故整合前述理由，研提變更內容如下。 

表 3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乙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
住宅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修訂事業及財務計畫）案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柒、實

質計

畫 

七、事

業及

財務

計畫 

有關原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除

開發時程外，其餘內容包含開發

主體及開發方式、事業及財務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管理維護計畫

等均未涉及變更，係依現行計畫

內容為準。變更後開發時程內容

如下： 

本計畫區業已完成重劃作業，區

內建築開發時程規定如下： 

(一)建造執照：本案應於本次變

更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2 年內

申請建造執照，且商業區商用樓

地板及住宅區尚未申請建造執

照前，商業區內住宅使用樓地板

不得申請建造執照。 

(二)使用執照：商業區商用樓地

板之使用執照須全數於民國 109

年底前取得後，才得領取商業區

住宅使用樓地板之使用執照，如

未於前述所訂之期限內完成辦

理事項時，不得申請展延，新北

市政府得循法定程序檢討變更

恢復原計畫為工業區，已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之公共設施用

地、建築用地及代金均不予發

還。 

本計畫區業

已完成重劃

作業，商業

區亦已取得

建造執照申

報開工，考

量建築開發

之合理性，

商業區應於

112年7月7

日以前取得

使用執照，

違反者，新

北市政府得

循法定程序

檢討變更恢

復原計畫為

工業區，已

完成所有權

移轉登記之

公共設施用

地、建築用

地及代金均

不予發還。 

 

1.因應市場變遷及配合新北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專案輔導之指

導，故本案調整開發定位為商

場，以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完善

地區消費機能需求及促進經濟

發展，預計增加 2,000人之就業

機會及 50億營業額。 

2.本案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造

成帷幕牆元件組裝作業受阻，恐

影響使用執照取得時間。 

3.本案應捐贈及興闢公設之義務

皆已完成，且 103年針對變更開

發期限係配合商業區商用樓地

板比例之調整，為確保商用樓地

板之提供而訂定，經申請人調整

開發定位為純商場後，已無規範

商業區應先取得商用樓地板面

積後始得領取住宅用樓地板使

用執照之必要，建議將都計開發

期限調整與建照規定期限一

致，落實都市發展及建築管理。

故參酌建照規定期限，配合

109.04.07 新 北 工 施 字 第

1090610179 號函及建築法規

定，建築工程期限至多展延 3

年，調整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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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後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區業已完成重劃作業，商業區亦已取得建造執照申報開工，考

量建築開發之合理性，商業區應於 112 年 7 月 7 日以前取得使用執照，違

反者，新北市政府得循法定程序檢討變更恢復原計畫為工業區，已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用地及代金均不予發還。 

 

柒、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者，悉依原計畫規定內容辦理。



 

 

 

 

 

 

 

 

 

 

 

 

 

 

 

附錄一 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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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辦理個案變更

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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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10 年 1 月 22 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125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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